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

2017级学年论文撰写要求

根据2017级人才培养方案， 现制定学年论文撰写要求，请各位同学及时与指导老师联系，按规定完成任务。

1.论文题目必须结合本专业由师生双方共同拟定，要求紧密结合实际，避免大而空。

2.论文撰写必须结合实地调查，数据及实例翔实、可靠，避免空话、套话，且不少于4000字。

3.要有摘要与关键词并附参考文献，若引用或转述他人观点，应以脚注或尾注形式注明出处。

4.学年论文写作训练是必修课，必须在本学期第20周前（6月28日前）完成定稿，未按规定完成任务者，不计相应学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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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

学年论文评定标准

	等级
	评 定 标 准

	优
	选题有较重要的理论意义或实践价值，指导思想正确，对论文涉及的问题，有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较系统的专门知识，掌握比较丰富的资料，理论观点正确，具有新颖独到之处，或有一定创见，联系实际，论据充实，论证有一定深度，文字流畅，按时独立完成写作任务。

	良
	选题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实践价值，指导思想正确，对论文涉及的问题，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专门知识，掌握比较丰富的资料，论文观点正确，能够理论联系实际，按时独立完成写作任务，论据充实，逻辑比较严谨，文字流畅。

	中
	选题有一定现实意义，论文观点正确，能够联系实际，论据充实，逻辑比较严谨，文字流畅，按时独立完成写作任务。

	及格
	观点基本正确，论述较清楚，独立按时完成写作任务。

	不及格
	观点有明显错误；逻辑混乱，空洞无物；抄袭剽窃他人之作；单纯综述他人成果；用翻译材料充当学位论文；不能独立按时完成写作任务。具有以上情形之一者，均为不及格。


